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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當事人、訴之聲明、訴訟標的、給付之訴、確認之訴、形

成之訴、管轄權、合意管轄、專屬管轄、裁判費、訴訟外和解、訴訟上和

解、調解 

 

來自真新鎮的小智與他的夥伴皮卡丘在阿羅拉地方寶可夢學校就學時，火箭

隊的武藏、小次郎為了搶奪皮卡丘，將寶可夢學校炸了一個大洞。 
寶可夢學校校長大木博士，如果想向法院提起訴訟向火箭隊求償，應提起什

麼樣的訴訟？向哪個法院提起？要收多少裁判費？除了請求裁判外，訴訟中有無

其他方式可以選擇，以達到求償的目的？ 

壹、民事訴訟之事務範圍 

當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發生私權之糾紛，可請求法院以公正第三者地位介

入，就雙方聲明及所提出之主張與證據資料加以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並以

裁判來解決當事人之間的紛爭，使私權得以獲得保障。亦即，民事訴訟乃原

告就其對被告特定的權利主張，請求法院加以裁判之程序。 
民事法院審理之範圍，關於金錢（即財產權）的紛爭，是依訴訟標的的

金額或價額的多寡，或依事件性質之繁簡及當事人意思等為區分標準分別適

用： 
一、小額訴訟（新臺幣10萬元以下1）、 
二、簡易訴訟（新臺幣50萬元以下2）、 
三、通常訴訟程序（逾新臺幣50萬元）。 
第一審法院的事務分配中，多將小額訴訟及簡易訴訟歸簡易庭辦理；將

通常訴訟歸民事庭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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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之程序要件 
──我想打官司，哪些事法院能處理？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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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事人 
指請求法院裁判之人及其相對人。訴訟須具兩造對立當事人，僅一造當

事人不成為訴訟，故訴訟一定要有原告、被告。 
於第一審程序，稱請求法院為本案判決者為原告，其相對人為被告。於

第二審或第三審程序，則稱提起上訴者，為上訴人，未提起上訴者，為被上

訴人。 

二、應受判決項之聲明 

即請求法院就原告主張之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為如何判決之內容及

其範圍，簡稱原告之「訴之聲明」。也就是當法院認為原告請求有理由時，將

依原告表明之訴之聲明為判決主文6。因原告請求之內容判決不同，而有不同

之訴訟種類產生。 

三、訴訟標的 

即訴訟審理的客體7。指當事人之間發生爭執並要求法院作出裁判的民事

權利義務關係，屬法院裁判的對象。訴訟標的具兩個重要功能： 
第一：確定審判的範圍和雙方當事人進行攻擊防禦的對象、領域； 
第二：成為既判力產生的基礎8。 
目前我國學界通說及實務見解，認為訴訟標的即為原告在實體法上的請

求權（給付之訴）或形成權（形成之訴）。 

參、訴訟之種類 

訴訟之種類可依各種標準予以分類： 

一、第一種分類 

係以「請求內容」及「所求判決」為區分標準，分為給付訴訟、確認訴

訟、形成訴訟。 

二、第二種分類 

視前述訴訟三要素為單一或複數，若皆為單一（即原、被告都只有一

人、訴之聲明也只有一個、訴訟標的也是一個），即為單純訴訟；若其中之一

有兩個以上，如原告或被告為兩人以上、或訴之聲明有兩個、或訴訟標的有

兩個，即為複雜訴訟。 

三、第三種分類 

依訴訟係原始提起，或利用已開始之訴訟程序提起之「訴訟中之訴」，即

原告在訴訟進行中提起訴之追加、變更，或被告利用原告所提訴訟程序提起

反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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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確認之訴 
請求「確認一定法律關係之存否」。分為「積極確認之訴」：請求法院確

認該法律關係存在16或證書內容之真正；以及「消極確認之訴」：請求法院確

認該法律關係不存在17或證書之非真正。 
與給付之訴相對，確認之訴最大的特點在於不論原告之訴是否有理由，

法院最終所為之判決均為「確認判決」，僅具「既判力」而不生執行力。 
依法條規定，原告得請求確認之對象包括：（一）法律關係、（二）法律

關係基礎事實存否及（三）證書真偽18。 

（一）法律關係：指現在法律紛爭，不含過去的法關係或事實。將來之法律

關係或權利是否得為確認之對象，則有爭論，通說及實務均持否定見

解。 

（二）法律關係基礎事實：法律關係所由發生之原因事實19。 

（三）確認證書之真偽：在確認證書是否為作成名義人作成之事實。「偽」

包含偽造及變造在內。 

一般而言，只要原告之權利或者法律的地位目前存在著不安或危險，而

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即認為具確認利益。而確認利

益之有無係作為判斷確認之訴之當事人適格要件是否具備之基準。原告得請

求確認之對象只要有確認之利益，不限於原告與被告間的法律關係，他人間

之法律關係亦可提起確認之訴20。 

三、形成之訴 
基於私法之形成權請求法院以判決創設、變更或消滅法律關係之訴訟。

形成之訴係藉法院判決直接發生法律上效果之形成力，無待其他行為之輔

益，例如：宣告離婚之訴，一經法院判決原告勝訴確定，當事人間之婚姻關

係即行消解，不以有無塗銷夫妻身分之登記而有異。 
形成之訴之異處：與給付之訴在請求對造為一定之行為或不行為，判決

確定後尚須強制執行始能實現判決之效力不同；與確認之訴僅在確認法律關

係之存否，或使其不明確之法律關係達於明確，而無使既存狀態變更之效力

者，亦屬有間。故形成之訴又稱創設之訴或權利變更之訴。 
形成之訴依其所變更之法律關係之差異，分為實體法上形成之訴，例

如：終止收養關係之訴、分割共有物之訴，可使實體法上擬制血親關係或共

有關係，自判決確定之時起，發生消滅之效果；程序法上形成之訴，如再審

之訴或撤銷死亡宣告之訴，產生訴訟法上法律關係變更之效果。 
需注意的是，原告要提起形成之訴須依法享有形成權，例如：撤銷權、

終止權或解除，且此形成權依法須以「訴」之方式行使之，若依法律之規定

得於訴外以意思表示為之者，其訴即非適法，例如：行使民法第335條21之抵

銷權，只須向相對人以意思表示為之即生雙方所負債務同歸消滅，自無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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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專屬管轄之違反，若於一審訴訟中發現，法院須依職權移送至

有專屬管轄權之法院29；若仍誤為至無專屬管轄權之法院時，此時得再

為移送30，不受其羈束。若於上級審時才發現，上級審法院應廢棄原判

決並以判決將該訴訟移送至有管轄權之法院31。 

（二）任意管轄 

當事人可決定由哪個法院管轄該訟爭案件。倘若同一個訴訟有兩

個以上的法院對之均有管轄權，即會產生管轄競合。此時依民事訴訟

法第22條32規定，原告得向其中任一法院起訴。不過，因專屬管轄會排

除定其他種類的管轄，故若有專屬管轄之情況發生時，僅能由該法院

管轄。 

伍、裁判費 

因民事訴訟法採「有償主義」，即進行訴訟程序須繳納裁判費，起訴時由

原告暫行繳納、提起上訴或抗告由上訴人或抗告人暫行繳納。待案件判決確

定後，先行繳納的人就可聲請地方法院按確定判決關於訴訟費用分擔之結

果，核定該由誰負擔多少錢。多負擔的人得請求對方補償33。關於裁判費用之

計算及徵收，規定在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至第77條之27。以下以表格方式

加以說明： 

一、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第77條之16、第77條之27 

因財產權起訴／上訴 

訴訟標的金（價）額 
第一審 第二、三審 

10萬元以下 1,000元 1,500元 
逾10萬元～100萬元部分 110元／萬 165元／萬 
100萬元 10,900元 16,350元 
逾100萬元～1,000萬元部分 99元／萬 148.5元／萬 
1,000萬元 100,000元 150,000元 
逾1,000萬元～1億元部分 88元／萬 132元／萬 
1億元 892,000元 1,338,000元 
逾1億元～10億元部分 77元／萬 115.5元／萬 
10億元 7,822,000元 11,733,000元 
逾10億元部分 66元／萬 99元／萬 
備註：其畸零之數不滿萬元者以萬元計算。 

 
司法院的網站上有計算裁判費的小程式34可以直接使用，輸入金額就可以

算出要繳納的裁判費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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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聲請調解（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0） 

標的金（價）額 徵收聲請費 

未滿10萬元 免徵 
10萬元以上～未滿100萬元 1,000元 
100萬元以上～未滿500萬元 2,000元 
500萬元以上～未滿1,000萬元 3,000元 
1,000萬元以上 5,000元 
非財產權事件 免徵 

陸、調解程序、訴訟上和解 

當事人解決彼此間紛爭之方式除了請求法院裁判，尚可以和解、調解、

仲裁等方式解決。 

一、和  解 
在訴訟進行中，如原告與被告有可以協商之機會，可隨時尋求和解。和

解方法有二：  

（一）訴訟外和解 

即由雙方當事人在法庭外私下協商條件，終止訴訟，和解如已成

立，即由原告撤回其訴，並得於撤回後3個月內聲請退還該審級所繳裁

判費3分之2。但此種和解只在當事人間有其效力，日後若有一方未履

行，還是須由法院介入判斷，不能直接聲請強制執行。  

（二）訴訟上和解 

法院不問訴訟程度如何，如認為有成立和解可能，可隨時試行和

解，另受命法官行準備程序或受託法官受囑託調查證據時，也可試行

和解35。和解成立後訴訟即行終結，當事人並得於成立之日起3個月內

聲請退還其於該審級所繳裁判費3分之236。在法庭上和解成立者，與確

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但若和解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當事人得依法

請求繼續審判37。 

二、法院調解 

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403條以下之調解程序勸諭當事人互相讓步。進行法

院調解之民事事件為兩類：（一）強制調解事件38；（二）任意調解事件39。 
法院調解成立者，不分強制調解或任意調解，均與訴訟上和解有同一效

力40；而訴訟上和解成立者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故法院成立之調解其效力

與法院確定判決無異，得據以對當事人為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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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參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 
2  參民事訴訟法第427條。 
3  參家事事件法第3條。 
4  非訟事件就是在處理人民私法上的權益，因其不具訟爭性，法律上之權益關係明確，

故不須透過訴訟的進行及法官審理，以書面送審其處分以法官之裁定行之（非訟事件

法第36條參照），僅屬立法之便宜措施。 
5  但公示催告程序內之撤銷除權判決之訴（民事訴訟法第551條第2項）係屬判決程序，

與非訟事件有別，屬於實質的特別訴訟。 
6  相對的，當法院認為原告請求無理由時，則會依被告表明之答辯聲明（即請求原告之

訴駁回），為判決之主文。 
7  關於如何認定訴訟標的，民事訴訟法學說中分有： 

(1)舊訴訟標的理論：以實體法上權利義務法律關係（請求權、形成權）作為認定訴訟

標的之標準。 
(2)新訴訟標的理論︰以訴訟法上當事人以訴之聲明及原因事實所共同呈現之法律上地

位（給付地位、形成地位）作為認定訴訟標的之標準。若訴之聲明及原因事實個數

有所不同時，尚區分有一分肢說、二分肢說、新實體法說等副次理論。 
(3)訴訟標的相對論︰基於保障訴訟權之訴訟制度本質上理由，並為平衡保護系爭實體

利益，使與系爭實體私權同受憲法保障之系爭標的外諸權利（如自由權、財產權

等），不致因起訴及程序進行遭不必要額外耗損，民事訴訟法乃採處分權主義，使原

告有主導特定訴訟標的之權能及責任，故得為訴訟標的選擇性、相對性特定，既可

選擇以某法律關係（實體私權）為訴訟標的（類似舊說，權利單位型訴訟標的），亦

可選擇以某紛爭為訴訟標的而以原因事實予以特定（類似新說，紛爭單位型訴訟標

的），藉以劃定可平衡追求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之本案審判對象（訴訟標的）範圍。 
(4)相對的訴訟標的理論：內容原則上採取新訴訟標的理論，認為訴訟標的概念之認定

應考量不同訴訟階段不同需求及其功能與任務而定。故在訴訟審理階段：採一分肢

說，判決確定後之階段：採二分肢說。 
(5)浮動的訴訟標的理論：基本上認同訴訟標的相對論，惟認為關於訴訟標的之劃定作

業應由兩造當事人經其在訴訟程序中所為之訴訟行為，輔以審判長闡明權之適當行

使，共同決定本案訴訟標的之基準及範圍。並認為訴訟標的於「起訴」、「訴訟進

行」、「判決」中非一固定範圍，係隨訴訟程序進行而改變。 
8  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

既判力。 
9  例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元。 
10 例如：被告應將A屋返還給原告。 
11 例如：被告應將如附圖所示之圍籬拆除。 
12 例如：被告應禁止進入原告所有之○○地號土地。 
13 例如：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在○○地號土地上鋪設柏油或水泥等通行設施。 
14 例如：被告應將坐落○○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15 參民事訴訟法第246條。 
16 如：請求確認原告對○○土地之所有權存在。 
17  如：請求確認被告持有原告簽發面額新臺幣○○元之本票債權不存在。 
18 參民事訴訟法第247條。 
19 如：原告與被告間就是否存在租賃關係有爭執，得提起確認租賃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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